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经营情况年度报告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     根据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，现将本机构    年度经营情况报告如下：
（一）企业通信地址      、邮政编码    、联系电话    、电子邮箱等信息        ；

（二）企业开业     、歇业    、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      ；

（三）企业投资设立企业     、购买股权信息     ；

（四）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，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      、出资时间     、出资方式等信息     ；

（五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      ；

（六）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    、网址等信息     ；

（七）企业从业人数    、资产总额   、负债总额   、对外提供保证担保   、所有者权益合计   、营业总收入    、主营业务收入   、利润总额    、净利润     、纳税总额信息     ；

（八）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情况。

本机构郑重承诺报送报告事项真实性有效。

机构全称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相关要求：

1、此报告书为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经营情况年度报告书；

2、各机构要严格按上述内容如实报告；

3、每年12月20日前将此报告报送到当地县（区）人力资源行政管理部门，县区汇总后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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